
簽核意見 

校外來文簽核意見一覽表 

表單：  校外來文  單號：  0000068404  

承辦部門名稱：  學生事務處  總收文號：  09909019  

承辦單位名稱：  生活輔導組  承辦人姓名：  郭美真  

決行層級：  校長決行  來文字號：  台高通字第 0990170164號  

登記時日：  2010/10/05 16:03:40  限辦日期：  2010/10/08  

速別：  速件    

主旨：  
有關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申請書籍費、住宿費、生活費就學貸款撥款事宜，請

各校依說明事項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  

來文機關：  教育部  

擬辦： 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98年 10月 19日台高通字第 0980177073號函辦理。前文已爰請各校

配合預先墊付低收入戶學生多(增)生活費費用，又依據 99年 10月 5日台高通字第

0990170164號函辦理乙事如說明。  

二、依據說明二所述由於生活費、書籍費以及住宿費貸款，如依照就學貸款其他貸款

項目之作業程序，(學生申請就學貸款至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審查家庭年收入至銀行撥

款，因手續較為繁瑣故期程較長)，自學生申貸後至銀行實際撥款，約需 4個月的時

間，學生無法於學期初獲得即時協助，爰請各校配合預先墊付學生所多(增)貸費用。  

三、本校每學期貸款人數逐年增加，以今年為例 99-1貸款人數 4,572人，貸款金額

為：新台幣 2億 1,047萬 7,260元整，與前期相比，今年成長 12.57%。另外由貸款人數

中再區分有多(增)貸低收入戶學生生活費貸款 14位共計 420,000元，書籍費貸款 719

位共計 2,138,897元，校內住宿費貸款 763位共計 7,935,550元，校外住宿費貸款 385

位共計 4,119,000元整。  

四、依上述貸款人數所統計之預估數據，若學校先行墊付給學生所多(增)貸費用，須支

付總計新台幣 1仟 461萬 4,595元整，徜若學生信用問題不符合台銀撥款之條件，後續

將衍生呆帳之風險及催款之責任問題，是否配合教育部之說明，併陳核示。  

五、敬會相關單位。  

收件人員  簽核人員  收件時間  簽核時間  簽核結果  簽核意見  

陳玟瑜  陳玟瑜  2010/10/05 16:05  2010/10/05 16:47  同意   

郭美真  黃 惠  2010/10/05 16:47  2010/10/05 16:56  同意   

郭美真  郭美真  2010/10/05 16:56  2010/10/06 11:12  同意 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98年 10月 19日台高通字第

0980177073號函辦理。前文已爰請各校配合預先墊

付低收入戶學生多(增)生活費費用，又依據 99年 10

月 5日台高通字第 0990170164號函辦理乙事如說

明。  

二、依據說明二所述由於生活費、書籍費以及住宿

費貸款，如依照就學貸款其他貸款項目之作業程

序，(學生申請就學貸款至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審查

家庭年收入至銀行撥款，因手續較為繁瑣故期程較



收件人員  簽核人員  收件時間  簽核時間  簽核結果  簽核意見  

長)，自學生申貸後至銀行實際撥款，約需 4個月的

時間，學生無法於學期初獲得即時協助，爰請各校

配合預先墊付學生所多(增)貸費用。  

三、本校每學期貸款人數逐年增加，以今年為例 99-

1貸款人數 4,572人，貸款金額為：新台幣 2億

1,047萬 7,260元整，與前期相比，今年成長

12.57%。另外由貸款人數中再區分有多(增)貸低收入

戶學生生活費貸款 14位共計 420,000元，書籍費貸

款 719位共計 2,138,897元，校內住宿費貸款 763位

共計 7,935,550元，校外住宿費貸款 385位共計

4,119,000元整。  

四、依上述貸款人數所統計之預估數據，若學校先

行墊付給學生所多(增)貸費用，須支付總計新台幣 1

仟 461萬 4,595元整，徜若學生信用問題不符合台銀

撥款之條件，後續將衍生呆帳之風險及催款之責任

問題，是否配合教育部之說明，併陳核示。  

五、敬會相關單位。  

張生祥  張生祥  2010/10/06 11:12  2010/10/06 13:52  同意  

1.經承辦人再統計歷年資料，學生信用問題不符合台

銀撥款之條件，最多達 46位，少則 11位。  

2.學生就學貸款是否核撥為銀行權責，本組則為本校

對教育部、財政部、貸款銀行及貸款學生之轉介平

台。  

3.本件為教育部函請本校配合事項，經電話向技職司

魏小姐詢問：如若學生信用問題產生不符合台銀撥

款之條件，教育部之意見；魏小姐答覆須待銀行確

定核款，再代為支應。  

4.經了解貸款聯徵確認後，撥款到校需 1-2週，學校

作業時間亦需 1-2週，歷年確認時間約為 12月初，

學生 12月底至昱年 1月初得到撥款。  

5.目前本校尚無學生提出是項需求，建議依學生就學

貸款相關程序辦理，特殊需求請各系所另案簽核為

宜。  

周政德  周政德  2010/10/06 13:52  2010/10/06 19:23  同意  
為免衍生呆帳之風險，擬建請同意依生輔組張組長

所擬意見第五點辦理，併陳核示。  

鄭時宜  周政德  2010/10/06 19:23  2010/10/06 19:23  同意   

黃嘉慧  黃嘉慧  2010/10/06 19:23  2010/10/07 06:31  閱畢   

吳承融  吳承融  2010/10/06 19:23  2010/10/07 08:27  閱畢   

廖欣怡  廖欣怡  2010/10/06 19:23  2010/10/07 16:53  閱畢   

廖欣怡  廖欣怡  2010/10/07 16:53  2010/10/07 17:08  閱畢  配合辦理  



收件人員  簽核人員  收件時間  簽核時間  簽核結果  簽核意見  

陳瑮香  陳瑮香  2010/10/07 16:53  2010/10/08 08:42  閱畢   

吳承融  柯芳盈  2010/10/07 16:53  2010/10/08 10:01  閱畢   

陳瀅存  陳瀅存  2010/10/08 10:01  2010/10/08 13:02  閱畢   

李樹軍  李樹軍  2010/10/08 13:02  2010/10/08 14:15  閱畢   

柯芳盈  柯芳盈  2010/10/08 13:02  2010/10/08 17:38  閱畢   

駱建利  駱建利  2010/10/08 17:38  2010/10/08 19:07  閱畢   

張裕閔  張裕閔  2010/10/08 17:38  2010/10/08 21:22  閱畢   

陳麗惠  陳麗惠  2010/10/08 17:38  2010/10/11 16:16  閱畢  

請承辦單位述明當學校不配合教育部規範處理時，

會有什麼問題或對學校有哪些負面影響？這不利的

結果與此簽所提的風險產生的財務損失，何者為

低？請承辦單位評估以為決策參考。  

盧圓華  盧圓華  2010/10/11 16:16  2010/10/11 19:23  同意   

謝文雄  謝文雄  2010/10/11 19:23  2010/10/12 08:42  同意  

配合教育部之要求，所有後果如超貸，呆帳，或退

補等均需由學校自行負責，且近兩仟萬，是否配合

需詳加考量。  

朱元祥  謝文雄  2010/10/12 08:42  2010/10/12 08:43  同意  請提行政會議討論。  

鄭時宜  鄭時宜  2010/10/12 08:43  2010/10/12 09:01  閱畢   

郭美真   2010/10/12 09:01   已通知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簽核意見 

校外來文簽核意見一覽表 

表單：  校外來文  單號：  0000086667  

承辦部門名稱：  學生事務處  總收文號：  10101279  

承辦單位名稱：  生活輔導組  承辦人姓名：  郭美真  

決行層級：  主任秘書決行  來文字號：  臺高通字第 101 0025681號  

登記時日：  2012/02/20 14:18:05  限辦日期：  2012/03/01  

速別：  普通件    

主旨：  
有關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申請書籍費、住宿費、生活費就學貸款撥款事宜，請

各校依說明事項配合辦理，請 查照。  

來文機關：  教育部  

擬辦：  

一.本文為學生辦理就學貸款溢貸書籍費、住宿費、生活費就學貸款撥款事宜。  

二.本校 100學年度第 1學期已開始執行，學生有溢貸書籍費、住宿費、生活費等，只

要提出就學貸款預撥申請，即可辦理預撥款退費。  

三.呈閱後，文存查。  

 

收件人員  簽核人員  收件時間  簽核時間  簽核結果  簽核意見  

潘惠祺  潘惠祺  2012/02/20 14:18  2012/02/20 17:39  同意   

郭美真  郭美真  2012/02/20 17:39  2012/02/20 17:57  同意   

郭美真  郭美真  2012/02/20 17:57  2012/02/20 18:12  同意  

一.本文為學生辦理就學貸款溢貸書籍費、住宿費、

生活費就學貸款撥款事宜。  

二.本校 100學年度第 1學期已開始執行，學生有溢

貸書籍費、住宿費、生活費等，只要提出就學貸款

預撥申請，即可辦理預撥款退費。  

三.呈閱後，文存查。  

張生祥  張生祥  2012/02/20 18:12  2012/02/21 07:42  同意   

鄭國華  鄭國華  2012/02/21 07:42  2012/02/21 08:31  同意   

顏世慧  顏世慧  2012/02/21 08:31  2012/02/21 14:13  同意   

黃嘉慧  黃嘉慧  2012/02/21 14:13  2012/02/21 14:16  閱畢   

陳瑮香  陳瑮香  2012/02/21 14:16  2012/02/21 14:48  閱畢   

何炎殷  何炎殷  2012/02/21 14:48  2012/02/21 17:02  閱畢   

盧圓華  盧圓華  2012/02/21 17:02  2012/02/21 17:21  同意   

顏世慧  鄭國華  2012/02/21 17:21  2012/02/21 18:25  閱畢   

郭美真   2012/02/21 18:25   已通知   

 


